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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通过四重规定解构资本主义剥削逻辑，为探寻劳动者自由发展提供了理论范式。在

数字技术重构生产关系的当下，资本主义渗透下的数字劳动催生出了新型异化形态：数据产品异己化、

劳动过程“隐形剥削化”、数字劳动者主体性消解以及相互关系的异化。对此，准确把握数字资本主义

时代中异化劳动的新特征，是打破异化困境的关键。将治理数字平台与规范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导向有

机结合起来、更新劳动者的劳动观念是扬弃数字劳动异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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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deconstructs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through the four-
fold definition,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exploring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worker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construct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infiltration of cap-
italism into digital labor has given rise to new forms of alienation: the alienation of data products, 
the “invisible exploitation” of labor processe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digital workers, 
and the alienation of mutual relationships.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alien-
ated labor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is the key to breaking the dilemma of alienation. Inte-
grating the governance of digital platforms with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regulating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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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and updating workers’ labor concep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bandon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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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一种新型的劳动范式——数字劳动应运而生。尽管目前

国内外关于数字劳动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但部分学者仍旧根据实际给出了各自的定义。安东尼奥·卡

西里认为，数字劳动是指社交平台、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使用者的日常网络信息活动。([1], p. 13)福克斯认

为，数字劳动是“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帮助下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劳动”。([2], p. 212)加拿大学者斯迈兹曾提

出受众商品和受众劳动的概念，美国学者托夫勒随后提出了“产消者”(Prosumer)概念。这个概念形象地

描述了定制化服务中消费者对于生产的贡献：消费者的出发点是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结果却产生了另外

一种劳动产品。[3]综合学者的观点来看，数字劳动是互联网用户利用数字技术在互联网领域内开展的劳

动，这些劳动产品可以是隐私信息、情感价值等非物质产品，也可以是其他物质产品。在现有研究成果

中，身为“数字劳动者”、“数字玩工”的劳动主体以及对“无偿数字劳动”或“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占

有形式等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并构成了数字资本剥削的生物圈。从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来

看，数字劳动异化实质是资本主义传统异化劳动的复制。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手稿》)中，通过分析工人和资本家矛盾，揭示了工人在资产阶级压迫下“非人”的状态，指出了矛盾

对立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用四重规定的表征解构了资本主义剥削逻辑，并阐述了私有财产与异化的

关系，指出私有财产的存在是导致异化劳动的根源。这些分析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的经济

状况，也科学地预测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等过程，传统的劳

动方式与劳动形态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更替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下的异化劳动同样具有了新的表

征。 

2.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异化的在场表征 

在数字技术全面重塑人类劳动形态的时代语境下，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

力。当这一经典理论框架置于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数字劳动场域中进行观照时，能够清晰洞察到数字劳

动异化的四维表征。 
(一) 数据劳动产品异己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者的结晶，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劳动产品本该属于

劳动者，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劳动被异化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与劳动相对立。本应属于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如今不仅与劳动者相脱离，反而变成了与劳动者自身相对

立的存在。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就越不属于自己，就越受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所统治。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数字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大都具有非物质化的特征，产生的数据信息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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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化形态。这种表现主要体现在以非雇佣形式的无偿数字劳动中。用户在使用 APP 和各类网站时创

造了许多文字、图片、知识、以及其他包括在浏览痕迹里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作为数字用户生产

的劳动商品，被网络平台和背后的商家所占有，经过进一步地收集、整理、分析，推断并预测出用户所

喜好的信息内容，从而加以推送，诱导用户进行消费。或者将这些原始的数字信息加工编辑以后，以商

品的形式出售给第三方的广告商，获得一定的利润。本该由数字用户所创造的一切数字信息应由数字用

户所支配，但最后数字用户却无形之中成为了被支配的一方。这种新的异化形式已经使数字劳动者意识

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已经另属他人，更意识不到自己一直在劳动。 
(二) 数字劳动过程“隐形剥削化” 
劳动产品之所以会与劳动者相异化，是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结果。马克思认为，

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肯定自己，自由地发挥着体力与智力，

劳动是一种自愿行为，是劳动需要的一种满足感，是真正属于人自己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被

异化为外在于人的东西，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这

种劳动不仅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还使劳动被迫成为了一种人满足肉体生存的谋生手段，本身自由自觉的

劳动，变成了一种机械性的劳动。 
而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主要表现在非雇佣劳动中。劳动者在创造数字信息的过程中处于不自知的一

种状态，无意识地创造出巨大的数字价值。这种劳动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基本工资、没有法律保护、没有

时长限制、没有明确界限、没有支配权利的“隐形”劳动。对于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的网络主播等雇佣

劳动工人而言，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偿还清了这部分劳动，然而，对于大多数用户所创造的数字信息，

他们并未承担相应的成本。表面上看，似乎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创造活动是基于自愿的，实际上，这导致

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商业生产和营销活动，无偿地扮演了“数字劳工”的角色，数字劳动这一过程

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在资本家“隐形”控制下的商业活动，已经成为数字用户维持正常社会生活交往不可

或缺的方式。 
(三) 数字劳动者主体性消解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在资本

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成果与劳动过程的异化现象导致个体难以确认其固有的人的类本质。劳动的异化

作用将人类的本质简化为仅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手段，进而引发了人类与其固有本质之间的疏离，使得

原本属于人的类本质被感知为外在的、异己的存在，主体性也逐渐被消解。 
表面上看，数字劳动者拥有完全自由自觉的意识，但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数字劳动资本仍旧暗中“操

控”着数字劳动者们，使其愈发丧失自由自觉的本质，逐渐失去了本身具有的主体性。一方面，由于人

工智能的快速兴起，一些 APP 也逐渐进入学习、生活、等各个领域。物流电商、大众传媒等行业的兴起，

必须基于一定的数据算法和信息处理才能展开相应工作。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大数据的准确分析和人工

智能的强大为数字劳动者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逐渐抑制了劳动者主体性的发挥。数字劳动者被动地沦

为技术的客体，主体性日渐被消解；另一方面，网络世界的复杂多元造成了数字用户现实生活和社会交

往的边缘化。又如青少年沉迷在网络世界无法自拔，对电子游戏产品“情有独钟”。“低头族”遍布在大

街小巷，这更加说明了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因而人们正常交流，建立联系的机会也愈

发变少。这也意味着人们越是重视在网络上的社交，与现实生活的交往就会越渐行渐远，最后成为真正

意义上“独立”的个体，与世隔绝。 
(四) 数字劳动者关系相互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

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4]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工人被异化为廉价的劳动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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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沦为资本家攫取利润的工具。劳动工人为资本家带来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享受，却承受着肉体与

精神的双重折磨。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对立，也使资本家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产生

了一定的竞争与对立。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现是普遍的：资本家与工人之

间产生了一定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家内部的竞争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和相互疏远。 
数字化时代中劳动关系的异化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数字用户与数字资本家的劳资关系上，互

联网上的一切生产活动过程都是以数据信息为基础，数字资本家依据科技手段以及所掌握的数据信息掌

握主导权，并以“非雇佣劳动”的形式占据劳动者生产的数据产品，操控数据的生产与销售，从而实现

对数据资本的垄断，成为“数据寡头”，与数据劳动者形成两级对立。另一方面，数字劳动者内部也出现

了明显的等级分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异化为对立的竞争关系。随着 AI 以及其他数字平台的迅速发

展，脑力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多数人只需要在 AI 的辅助下就能完成一些简单的数字劳动。数字

劳动者掌握的数字技术程度越高，越能处于数字劳动者群体中的上层，就越有就业优势。相反，技术能

力欠缺的、数字素养低下的“数字平民”在这种“内卷”的竞争环境下，就会面临失业。失业危机的加

剧，将会导致竞争趋势愈发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程度也会随之不断加深。 

3. 数字劳动异化的具体成因 

数字劳动异化是数字化时代中数字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与科学技术逻辑的双重作用下衍生的新

型异化形态，这意味着数字资本利用科学技术对数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的操控与主宰，而数字劳动异化

的产生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私有制下的数字化统治 
《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困境为出发点，把“异化”与“劳动”相联系，并

批判性地把矛头指向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资产阶级

以私有制为根基，将生产资料等物质财富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框架，将其据为己有，却通过资本原始积

累与雇佣劳动制度，剥夺基于自身劳动的生产资料占有权与劳动成果支配权，劳动者被迫成为“劳动力

的雇佣者”，生产资料异化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打破了“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的有机统一”，

成为异化劳动的历史起点与现实根源。数字劳动虽是新型劳动形式，但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占重要地位

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私有制仍是“异化”嵌入“数字劳动”的祸端，庞大数字网络体系的私有化是

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产生的根源。[5] 
一方面，私有制抑制了数字劳动者的自由感知。数字劳动虽然赋予了社会经济生产新的生命力，但

并未打破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宰之下数字劳动者的肉体与经验反而变成被贴上数字

标签的生产工具，主体性与自由的感知行为像被异化后跳动的字符代码，似动物群体无意识地服从规律

一般服务于数字劳动，那么，数字劳动就成为了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数据资料的私人

占有，其中一部分人被迫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另一部分人将生产资料据为己有后，作为信息货币占有者

而存在。实现资本增殖的前提就是需要大量急于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数字劳动者，信息货币占有者通过雇

佣与剥削数字劳动者，推动数字资本增殖的转化，进而一跃成为数字资本家。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条件

下，数字资本家与数字劳动者相互依存，在数字生态圈中扮演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键角色。这

种劳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换句话说，私有制的存在就会使数字劳动者难以摆脱对雇佣者的经济依附，

数字劳动就会异化为数字劳动者换取自身生存资料的外在手段，无法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回归。[6] 
(二) 数字智能技术的推波助澜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掀起了数字化时代经济发展的热潮。数字智能技术原本由服务

于人类生活、生产、娱乐休闲、交往活动的媒介异化为操控人类的“主宰”，成为压榨数字劳动者与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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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殖的重要技术中介。 
首先，数字智能技术体系建构了虚拟空间场域，为劳动主体性异化提供了新的技术载体。劳动者一

方面是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人，另一方面又是虚拟世界以语言符号等数字信息呈现的“吗喽”，主体身份

被二重化。数字资本家借助数字智能技术手段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劳动领域与生活场域的侵占，互联

网呈现的虚拟世界取代了现实世界，继而成为数字劳动者劳动的主要场所。其次，数字智能技术催生了

新的劳动产品，产生了更多“非物质劳动”和“无酬劳动”。尤其是休闲娱乐领域中的“玩劳动”通常是

人无法意识到的，数字劳动者往往潜移默化地自愿积极进行的一定的无酬劳动。数字劳动者在愉快的情

绪体验中乐此不疲地加速数字资本的增殖，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对立面。最后，数字智能技术的

发展为劳动关系的异化提供了技术中介与数字平台。在平台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中，算法中介化平台代替

平台资本主体完成雇佣职责，赋能其规避劳动法意义上的雇佣责任，实现劳动关系的形式消解。数字劳

动者对数字资本家的人身依附，已异化为对数字平台内嵌的代码逻辑与行动指令系统的技术性规训服从。

这一过程通过算法标准化将劳动自主性消解于代码预设的程序链条中——劳动者的每一项操作被转化为

数据指令的执行环节，其自由决断空间被压缩至算法允许的参数范围，劳动过程的创造性维度被技术理

性彻底祛魅。 
(三) 劳动时空的全面侵占 
由于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构建了虚拟空间场域，为劳动主体性异化提供了新的技术载体。数字劳动

者的劳动时空随之也会受到数字资本的侵占，这种现象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是普遍存在的，具体主要

体现在劳动场域的扩张和工作时间延长两个方面。 
一是在劳动场域的扩张方面，在传统劳动场景中，劳动者处于领导的直接监视之下，一举一动皆暴

露于权力目光的凝视范围，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空间被压缩至近乎窒息的状态。在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

看似实现了劳动者的“工作自由”，毕竟居家线上办公、在奶茶店、咖啡厅惬意码字不失为一种悠然自

得的放松方式，事实上背后隐藏的是不断增加的工作量。下班不是一天工作的终结，而是另一种价值生

产的开端。领导的命令可以随时下达，不再受制于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数字技术通过消解工作地点的物

理限定，为劳动空间的自主选择提供了技术可能，同时也为数字资本突破地域监管壁垒、实现跨空间劳

动支配创造了条件。二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延长方面，数字劳动者在互联网主导的经济链条中生产数字

劳动产品，这一生产过程在工作场域的拓宽中不断延长，导致数字劳动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随之延

长，产生额外的剩余价值，即使是在传统的工作场域中，智能算法也将工人在工作中的所有时间量化分

解，从进入公司、工厂那一刻起，劳动者的所有时间就已经被严密掌控。[7] 
(四) 监管体系的相对滞后 
数字劳动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监管与保障。从市场监管方面来看，当前，市场监管领域针对数

字劳动的行业规范体系尚未健全，导致对数字劳动场景下过度用工行为的法律定性、监管规制及惩戒措

施缺乏明确、可操作的规范依据。在劳动关系认定层面，数字劳动的非标准化用工形态与传统劳动法律

框架存在一定不适配性鸿沟；在监管体系中，针对虚拟工时、数据剥削等新型过度用工形式时，缺乏一

定的量化判定标准；在法律责任方面，现有处罚机制难以精准覆盖数字经济场景下的隐性劳动侵权行为，

这种规范供给的滞后性，不仅制约了劳动权益保障的法治化进程，也对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构成制度

性风险。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以来，其发展速度与规模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态势，互联网本身所固有

的开放性技术特质，催生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指数级扩张效应，进而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万物共生”

的复杂生态景观。在监管体系建设层面，尤其在发展初期，尤为滞后。我国互联网监管体系主要由国家

网信部门、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相关机关构成。这些部门并非同一时期所建立，而是

与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需求、技术发展阶段及行业管理状况进行相对应的设置。因此难免会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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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性。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互联网通信体系的顶层设计文件出台时序相对滞后，这一现状也就造成

相关领域监管效能未能同步匹配技术发展节奏，难以有效应对技术快速迭代引发的新型风险。 

4. 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 

数字劳动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制约

着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最大化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时，有效地控制

资本的增殖，再度反思劳动价值、尊重并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也是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忽

视的问题。数字劳动异化能否有效地扬弃，掌握在国家、社会、个人的手中。 
就国家层面讲，加强数字平台治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是扬弃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对数字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对数字平台进行进一步的治理，

通过出台一套内容全面、规则统一的法律法规，对数字资本进行有效规范、对数字劳动者的知识产权、

数字信息安全、以及相关隐私权益进行保护，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

数字平台的监管力度，借助法律手段对数字经济发展进程进行合理的监督和引导，以及对其生产过程进

行不定时的检查，防止某些数字平台有垄断倾向和不正当的竞争现象以及“数字寡头”的出现。 
就社会层面而言，扬弃数字劳动异化需要规范数字技术应用正确的价值导向。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渗透，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而且与资本逻辑中的扩张属性紧密联系。

因此，数字技术应用就会出现偏离社会进步的价值导向，造成智能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抑制人的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某些数字平台为例，通过数字智能算法控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及生活节奏，实行

“跨时空”侵袭。更有其他的互联网企业利用智能算法对用户进行数据监控，推送符合个人需求与喜好

的个性化服务。本质来说，数字劳动异化与智能技术异化都是具有相同的过程，两者都是资本逻辑主导

下渗透到各方面领域的结果。只有数字技术被赋能一种正确价值导向的内在张力，才可以指向不同的价

值目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 
就数字劳动者本身来说，劳动者应该提升劳动主体意识，打破固有的劳动观念，认识到数字劳动的

异化本质。在数字劳动异化的困境中，劳动者与工作环境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这

种颠倒导致了劳动者主体意识的隐匿，使得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资本主

义社会时期的异化劳动并未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消失，随着时代进步与发展，劳动者的主体性不断

被激发、唤醒，从而被资本生产需求所征用、剥削。重要的是，这种数据技术的发展源于对资本对利润

一味的攫取，真正的目的是让劳动者在数据信息空间中快速的流通，加速资本的循环与输出。因此，个

人只有在充分认识数字劳动的生产性及其建构意义的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戳穿网络活动自由、免

费的假象，增强数字劳动者追求全面发展的自我意识，进而自觉去发掘和拓展劳动对人的综合性意义。

[8]总而言之，只有将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社会层面的有力规范与个人层面的劳动观转变有机统一起

来，才能减轻数字劳动异化给当今时代带来的苦楚，更加积极地扬弃数字劳动异化，推动“人向自我”

的主体性复归。 

参考文献 
[1] Casilli, A. (2015) Digital Labor: Travail, Technologies et Conflictualités. Editions de 1’INA.  
[2] Scholz, T. (2012) Digital Labou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Routledge. 
[3] 朱阳, 黄再胜. 数字劳动异化分析与对策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9(1): 152-160.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3.  

[5] 谭天. 数字劳动异化的出场逻辑、在场表征与回归理路——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线索[J]. 理论导刊, 
2022(7): 91-97.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516


王璐 
 

 

DOI: 10.12677/acpp.2025.1410516 180 哲学进展 
 

[6] 王圆圆, 刘彬彬. 智能时代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消解[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3, 37(5): 43-52.  

[7] 张思军, 郭浩哲. 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的本质、成因与解决路径[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3(5): 
34-44. 

[8] 聂阳. 马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下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J]. 理论探索, 2022(1): 47-5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516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异化及其扬弃
	摘  要
	关键词
	Labor Alienation and Its Subl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异化的在场表征
	3. 数字劳动异化的具体成因
	4. 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
	参考文献

